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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出席董事姓名

孙俊良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工作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薛海龙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5年度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3,972,222,224股计算，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98,611,111.20元（含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

股东会审议。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北元集团

股票代码

601568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刘娜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

0912-8493288
0912-8496601

Byjt@sxbychem.com

证券事务代表

梁军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

0912-8493288
0912-8496601

Byjt@sxbychem.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1.聚氯乙烯行业

聚氯乙烯是五大通用合成树脂之一，广泛应用于建筑材料、工业制品、日用品等领域。我国是聚

氯乙烯生产和消费大国，聚氯乙烯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十四五”期间，

我国聚氯乙烯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转型和数字化升级均取得一定进步，一些

重大关键技术相继取得突破并实现产业化。聚氯乙烯产品种类不断丰富，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发展模

式由规模主导开始向精细化、专用化、特色化方向转型，产业链逐渐向中高端领域探索。聚氯乙烯产

品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产品质量稳步提升，高聚合度聚氯乙烯、合金聚氯乙烯、消光树脂、高抗冲树脂、

糊树脂、氯化聚氯乙烯等特种树脂产品牌号不断丰富，在医用树脂、儿童玩具、聚氯乙烯地板、汽车用

品、电子产品外壳、塑料合金等领域应用范围进一步延伸，已经基本可以实现替代同类进口产品。

在国家“双碳”相关政策引导下，我国氯碱行业产能扩张得到有效控制，产能增速持续放缓，行业

布局更趋清晰，单个企业平均规模继续提升。2025年，我国聚氯乙烯产能为3,088万吨（其中包含聚

氯乙烯糊状树脂162万吨），产能净增长137万吨（其中新增204万吨，退出67万吨），产量约为2,300万

吨，开工率74%，较2024年下降1个百分点。目前，国内聚氯乙烯产能约占全球总量的48%、产量约占

全球总量的46%，是全球主要的聚氯乙烯生产及消费地。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历程中，环氧氯丙烷、氯

化亚砜等精细耗氯产品产能保持稳步增长，聚氯乙烯在氯气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小幅降低，但作为最重

要的有机耗氯产品，聚氯乙烯近几年受关注度也有所提高，仍是实现氯碱行业“碱氯平衡”的压舱石，

约占氯气消费总量的35%。与此同时，个别聚氯乙烯企业因不具备资源、能源优势，存在频繁停车或

长期停车现象。因此，未来几年国内聚氯乙烯仍将保持有进有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来源：中

国氯碱网）

2.烧碱行业

烧碱属于国民经济基础性化工原材料，主要上游原料是原盐，通过电解饱和食盐水制得烧碱，其

中原盐对于烧碱价格的影响有限，电力对行业影响较大。而从烧碱的下游用途来看，作为一种基础性

的化工原材料，烧碱的下游行业众多，可用于生产氧化铝、纸浆、肥皂、染料、人造丝，水处理，冶炼金

属，石油精制，棉织品整理，煤焦油产物的提纯，以及食品加工、木材加工、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等行业，

其中氧化铝作为烧碱最大的下游行业，其对烧碱价格影响较大，此外因烧碱下游用途分布广泛，整体

刚需体量较大，供需同步扩张，供需格局长期处于相对平衡阶段。中国是世界烧碱产能最大的国家，

约占全球总产能的48%。2025年，我国烧碱总产能5,151万吨（产能新增160.5万吨，退出20万吨），烧

碱产量约为4,653万吨，全年行业开工负荷达到89%。未来，随着我国新能源领域不断发展，磷酸铁锂

电池和三元电池需求明显增长，磷酸铁锂和氢氧化锂等相关化工品耗碱量持续提升，烧碱市场需求稳

步增长，投资热情提升，“碱氯平衡”问题更加受到关注。（数据来源：中国氯碱网）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1.主要业务。公司主要从事聚氯乙烯、烧碱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产品包括聚氯乙烯

和烧碱，配套热电、电石、电石渣制水泥等。其中聚氯乙烯广泛应用于塑料型材、管材、电缆以及地板

薄膜等产品的生产，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PVC制品逐步向高性能化、差异化升级转变。烧碱是国民

经济基础性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冶炼、造纸、纺织印染、有机及无机化工、石油工业以及食品工业等

领域。公司现具有110万吨/年聚氯乙烯、80万吨/年离子膜烧碱、220万吨/年新型干法工业废渣水泥、

50万吨/年电石、4×125MW火力发电、300MW光伏发电生产能力。

2.经营模式。公司形成了完整的以PVC为核心的“煤—盐—发电—电石—氯碱化工（离子膜烧

碱、PVC）—工业废渣综合利用生产水泥”的一体化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在致力于生产单元上下游紧

密配套、协同发展的同时，积极构建高端化、精细化、差异化的产业新布局，打造多元融合新业态。

（1）采购模式：公司对外采购物资包括电石、煤炭等大宗原料，各类辅料、助剂，设备及备件等。采

购模式主要有招标采购、战略采购、竞价采购、比价采购和工业品商城采购。根据物资分类、属性、采

购金额等采取不同的采购模式，不断提升采购质量，节约采购成本。

（2）销售模式：公司立足行业发展新形势，积极创新营销模式，全面拓展“国内+国外”“期货+现

货”多模式营销体系，形成了经销、直销、出口及期货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其中，聚氯乙烯产品终端客

户较为分散，主要采取经销、期货和出口等模式进行销售，液态烧碱对运输及储存条件要求较高，主要

采取直销模式进行销售。公司在经销商客户日常管理、客户关系维护等方面相关内控制度健全并有

效执行，拥有稳定的优质客户群体。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25年

14,205,173,227.36
11,352,917,213.99
8,938,174,163.89
130,609,523.50
108,302,568.68

117,203,151.91

919,081,245.49
0.94
0.03
0.03

2024年

14,520,776,917.70
11,635,990,434.34
10,078,198,316.33
330,915,981.66
230,877,869.83

185,790,244.18

1,255,765,118.53
1.98
0.06
0.06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17
-2.43
-11.31
-60.53
-53.09

-36.92

-26.81
减少1.04个百分点

-50.00
-50.00

2023年

14,790,364,365.54
11,802,334,786.91
10,966,537,115.67
425,126,783.74
372,569,940.91

358,462,968.19

472,853,154.66
2.76
0.09
0.0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2,193,222,422.77
87,795,031.18

93,101,101.36

-432,005,792.03

第二季度
（4-6月份）

2,372,642,797.57
50,469,897.33

45,795,785.93

429,934,645.98

第三季度
（7-9月份）

2,195,780,613.74
75,484,475.43

85,656,998.28

323,254,237.06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2,176,528,329.81
-105,446,835.26

-107,350,733.66

597,898,154.4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恒源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王文明

孙俊良

刘平泽

刘银娥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王振明

榆林聚和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徐继红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减

0
-79,327,800

0
0
0
0

10,491,104
-62,059,320

-416,000

17,314,600

期末持股数量

1,402,683,334
979,303,034
186,083,334
93,041,666
93,041,666
35,972,044
29,217,204
25,986,584

23,344,000

17,314,600
除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恒系孙俊良之子外，本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无

比例(%)

35.31
24.65
4.68
2.34
2.34
0.91
0.74
0.65

0.59

0.44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无

无

质押

无

质押

冻结

无

无

无

无

67,723
69,946

数量

110,000,000

93,041,666
35,972,000

股东
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3,817.42万元，较上年减少11.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0,830.26万元，较上年减少53.09%。报告期内，公司生产聚氯乙烯136.04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

106.28%；生产烧碱 90.31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 106.25%；生产水泥 261.72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

109.05%。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568 证券简称：北元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2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均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未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公司业务没有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并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5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2026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全体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经营所需，遵循了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

3.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2026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集团”）、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投资”）、孙

俊良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本 公 司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

材料

本 公 司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燃

料和动力

本 公 司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本 公 司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劳务

本 公 司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

务

本 公 司 在 关
联 人 的 存 续
应 付 账 款 保

理业务

本 公 司 在 关
联 人 的 财 务

公司存款

本 公 司 在 关
联 人 的 财 务

公司贷款

本 公 司 在 关
联 人 的 财 务
公 司 应 收 票
据 日 最 高 存

量

本 公 司 在 关
联 人 的 财 务
公 司 应 付 票
据 日 最 高 余

额

合计

关联人

陕煤集
团

小计

恒源投
资

小计

神木县香水河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水河矿业”）

小计

陕西精益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精益化工”）

小计

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

小计

陕煤集
团

小计

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

小计

精益化工

小计

香水河矿业

小计

陕煤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

小计

陕煤集团及其所属企业

小计

陕 煤 集
团

小计

陕煤集
团

小计

陕煤集
团

小计

陕煤集
团

小计

陕煤集
团

小计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
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神木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神木电化发展有限

公司

秦岭数字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陕煤集团所属其他
企业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
电化有限公司

陕西亚华煤电集团
锦界热电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神木天元化工有限

公司

神木富油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神木电化发展有限

公司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
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
公司

陕煤集团所属其他
企业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

陕西善美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善美保理”）

2025 年预计发生
金额

80,000.00

110,000.00

120,000.00

210,000.00
17,300.00
537,300.00
121,000.00
7,000.00

128,000.00
7,000.00
7,000.00
600.00
600.00
1,500.00
1,500.00

15,550.00

12,200.00

7,060.00

6,200.00
6,000.00
24,690.00
71,700.00
510.00
510.00
1,860.00
1,860.00
50.00
50.00

16,950.00
-

16,950.00
620.00
620.00

每日余额最高上
限为30,000.00

30,000.00

每日余额（含应计
利息）最高上限为150,000.00

150,000.00
每日余额（含应计
利息）最高上限为20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1,646,090.00

2025年实际发生金
额

24,379.45

65,217.39

86,729.01

48,981.08
2,887.49

228,194.42
52,421.53

-
52,421.53

-
-

104.48
104.48
1,364.24
1,364.24

1,912.28

556.51

170.93

3,302.89
866.19
5,875.62
12,684.42
237.22
237.22
88.95
88.95
6.43
6.43

1,162.85
14.90

1,177.75
14.08
14.08

93,000.38

93,000.38

-

-

47,637.53

47,637.53

-

-

436,931.43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电石
炉 停 炉 两 台 ，开 工 率 不 足30%，产量大幅减少，故采购

量下降。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实
际采购量下降。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实
际采购量下降。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实
际采购量下降。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实
际采购量下降。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实

际采购量下降。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
在该企业采购。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

在该企业采购。

-
-
-
-
-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实际销
售量下降。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实际销
售量下降。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实际销
售量下降。

-
-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实际销
售量下降。

-
-
-

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实际销
售量下降。

-
-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业
务合作量下降。

-
-
-
-

-

-

-

-

-

-

-

-

-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陕煤集团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625687785
成立时间：2004年2月19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陕西省西安市航天基地东长安

街636号

法定代表人：张文琪

注册资本：1,018,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和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机械加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与

修理；煤炭、化工、煤机的科研设计；煤田地质勘探；咨询服务；煤及伴生矿物深加工；矿山工程及工业

和民用建筑；机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建材销售；气体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火

工、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田地质勘察、气体产品制造、

公路运输项目由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煤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国资委。

截至2025年12月31日，陕煤集团未经审计总资产为7,564.86亿元，净资产为2,673.08亿元，资产

负债率为64.66%；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010.20亿元，实现净利润262.09亿元。

公司与陕煤集团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陕煤集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

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陕煤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一）项

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

（二）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元洁能”）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25671304988
成立时间：2011年1月24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海则庙乡郭家峁村

法定代表人：左宁心

注册资本：92,4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灰和石膏制造；热力生产和供应；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

品零售；石灰和石膏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煤集团控制的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府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新元洁能10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新元洁能经审计总资产为 344,301.51万元，净资产为 38,827.08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88.72%；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9,055.56万元，实现净利润-1,069.08万元。

公司与新元洁能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新元洁能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

2.关联关系

新元洁能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

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能源发展”）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1694924805N
成立时间：2009年10月19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孙家岔镇柠条塔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进峰

注册资本：139,934.67万元

经营范围：组织半焦（兰炭）、煤焦油、焦炉尾气、电石及电力、石灰产品、硫酸铵、石灰石粉（脱硫

剂）、生石灰粉（脱硫剂）、碳材除尘粉、氧化镁等的生产与销售及相关废旧物资的销售；进出口贸易；煤

化工技术的研发及煤化工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煤集团控制的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持有神木能源发展4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神木能源发展经审计总资产为 263,121.43万元，净资产为 207,883.04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20.99%；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2,882.40万元，实现净利润-115.58万元。

公司与神木能源发展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神木能源发展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

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神木能源发展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

（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电化发展”）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1562219223W
成立时间：2010年9月13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店塔镇草垛山村

法定代表人：王志忠

注册资本：46,706万元

经营范围：电石、水泥、建材、型煤、电力的生产与销售；供热；混煤分离筛选；块煤销售；煤化工产

品的生产与销售；大数据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煤集团控制的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持有神木电化发展59.17%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神木电化发展经审计总资产为 202,891.69万元，净资产为-64,375.36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131.73%；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6,050.54万元，实现净利润-11,540.49万

元。

公司与神木电化发展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神木电化发展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

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神木电化发展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

（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五）秦岭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岭数科”）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秦岭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12MAC4U4F7XD
成立时间：2022年12月10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灞柳西路1368号国家开发银行西安数据中

心17-19层

法定代表人：刘晨辉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

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矿石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

产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数据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汽车

零配件零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企业管理咨询；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租赁；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

件开发；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肥料销售；货

物进出口；广告发布。（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

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

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煤集团控制的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秦岭数科42%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秦岭数科经审计总资产为327,267.92万元，净资产为301.69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99.91%；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080,174.80万元，实现净利润2,606.47万元。

公司与秦岭数科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秦岭数科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

2.关联关系

秦岭数科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

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六）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天元化工”）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176632501XX
成立时间：2005年8月25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杨旭

注册资本：21,455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肥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炼焦；煤制品制造；煤炭及制品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肥

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陕煤集团持有神木天元化工45%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神木天元化工经审计总资产为 383,969.68万元，净资产为 54,801.50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85.73%；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46,579.78万元，实现净利润-36,040.73万元。

公司与神木天元化工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神木天元化工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

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神木天元化工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

（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七）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富油”）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1794117621M
成立时间：2006年11月6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元南路

法定代表人：王升龙

注册资本：22,2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

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生物质燃料加工；煤炭及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煤集团控制的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持有神木富油55%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神木富油经审计总资产为422,799.51万元，净资产为-92,507.20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121.88%；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19,054.38万元，实现净利润21,006.59万元。

公司与神木富油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神木富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

2.关联关系

神木富油为公司控股股东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

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八）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榆林化学”）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00MA708M1D63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6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榆神工业区清水工业园汇源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王会民

注册资本：1,501,1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

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碳减

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

站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集装箱租赁

服务；生产线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集装箱维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危险化学

品经营；公共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

品生产；危险化学品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煤集团持有榆林化学100%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榆林化学未经审计总资产为4,172,468.43万元，净资产为1,382,869.23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66.86%；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02,899.37万元，实现净利润 124,474.45万

元。

公司与榆林化学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榆林化学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

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榆林化学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

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九）善美保理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善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9MA6U8HA76Y
成立时间：2017年9月29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西安国际港务区陆港大厦8层0806-136室

法定代表人：刘晓燕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户账

管理；与本公司商业保理业务相关的信用风险担保；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法律法规准

予从事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煤集团持有善美保理100%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善美保理经审计总资产为517,661.83万元，净资产为125,600.65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75.74%；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5,737.49万元，实现净利润6,032.01万元。

公司与善美保理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善美保理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

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善美保理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

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财务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598794107W
成立时间：2012年7月3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二号陕煤化集团大楼四层

法定代表人：高雪君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陕煤集团持有财务公司55.60%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3,661,442.40万元，净资产为474,959.28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87.03%；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8,263.00万元，实现净利润49,122.27万元。

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财务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

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财务公司为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项

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一）恒源投资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067552298905
成立时间：1998年1月10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滨河新区诚信路3号恒源集团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薛海龙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炼焦；铁合金冶炼；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酒店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煤炭开采；

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酒制品生产；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恒源投资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孙恒。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恒源投资未经审计总资产为986,810.53万元，净资产为838,605.31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15.02%；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0,347.38万元，实现净利润26,698.42万元。

公司与恒源投资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恒源投资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

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恒源投资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孙恒，孙恒为公司董事孙俊良之子，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三款第（四）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二）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投资电化”）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067588044835
成立时间：2001年4月2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孙家岔镇兰炭产业特色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帅

注册资本：300万元

经营范围：焦炭、电石、硅铁、白灰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恒源投资持有恒源投资电化10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恒源投资电化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39,637.07万元，净资产为 138,706.9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0.67%；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201.87万元，实现净利润455.00万元。

公司与恒源投资电化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恒源投资电化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

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恒源投资电化为恒源投资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

（三）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三）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界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界热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界热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06735348921D
成立时间：2002年11月7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任文飞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发电、供电、供热；煤炭、兰炭的加工销售；化工产品与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

电、建筑材料、钢材、水泥、环保材料与设备、电线电缆、机电设备、电厂副产品销售；普通货物运输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恒源投资持有锦界热电100%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锦界热电未经审计总资产为63,014.03万元，净资产为42,133.23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33.14%；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8,488.32万元，实现净利润2,651.00万元。

公司与锦界热电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锦界热电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

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锦界热电为恒源投资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三）项

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四）香水河矿业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神木县香水河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6984015773
成立时间：2009年9月27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镇黄土庙村香水河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煤制品制造；矿物

洗选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建

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神府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香水河矿业10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香水河矿业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29,703.90万元，净资产为 105,573.08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18.60%；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1,334.39万元，实现净利润-2,259.69万元。

公司与香水河矿业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香水河矿业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

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香水河矿业为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离任董事孙志忠担任董事的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第四款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五）精益化工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精益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21MA703AYG0F
成立时间：2016年8月8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常懿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炼焦；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铁合金冶炼；

煤炭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危险化

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精益化工35.5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精益化工经审计总资产为 551,677.89万元，净资产为 57,848.48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89.51%；2025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55,162.43万元，实现净利润2,501.31万元。

公司与精益化工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精益化工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

2.关联关系

精益化工为公司董事薛海龙担任董事的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

二款第（三）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陕煤集团及其所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原料、材料和设备、接受工程劳务和综

合服务，与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原料、材料，与财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主要为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与香水河矿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香水河矿业采购原

料、材料，与精益化工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精益化工采购原料、材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均系公

司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交易。上述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依照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以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陕煤集团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

依据公司与陕煤集团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公司（含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下同）与陕

煤集团（含陕煤集团所属企业，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除外，下同）间就生产元素及原料供应、生产

辅助服务进行互供，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公司与陕煤集团相互间的产品和服务包括：1）生产元素及原料供应类：陕煤集团向公司提供

电石、电煤、块煤、焦煤、白灰、与氯碱生产有关的设备及配件、劳保用品、信息系统及其它相关或类似

的生产元素及原料；公司向陕煤集团提供聚氯乙烯、烧碱、盐酸、次氯酸钠、水泥、煤焦油、白灰及其它

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2）生产辅助服务类：陕煤集团向公司提供运输服务、仓储、维修及保养

服务、委托销售、商品期货经纪服务、建筑工程服务、职工培训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及其它相关或类似

产品及服务。

（2）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须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确定：1）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

政府定价；2）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4）前三者都没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可按照协

议附件所列的定价依据执行；5）凡采用代购方式购入或销售的，代购方必须具有价格优势，收取的费

用不得高于市场价。

（3）协议有效期为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若双方未提

出异议的，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每次延长期限为三年。

（4）协议在如下条件均满足时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2）双方在本协议

上加盖公章；3）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协议；4）2024年1月1日。

2.公司与恒源投资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

依据公司与恒源投资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公司（含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下同）与恒

源投资（含恒源投资所属企业，下同）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恒源投资与公司相互间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恒源投资向公司提供电石、原煤、块煤、蒸汽、焦

煤、白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公司向恒源投资提供烧碱、盐酸、

次氯酸钠、水泥、煤焦油、白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

（2）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须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确定：1）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

政府定价；2）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4）前三者都没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可按照协

议附件所列的定价依据执行；5）凡采用代购方式购入或销售的，代购方必须具有价格优势，收取的费

用不得高于市场价。

（3）协议有效期为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若双方未提

出异议的，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每次延长期限为三年。

（4）协议在如下条件均满足时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2）双方在本协议

上加盖公章；3）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协议；4）2024年1月1日。

3.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

依据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该协议的主要条款

如下：

（1）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1）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服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代理业务；2）协助公司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3）对公司提供担保；4）吸收公司的存款；5）办理公司与公

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股票投资以外的有价证

券投资）；6）为公司办理票据签发、承兑及贴现服务；7）办理公司与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内部

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8）向公司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9）承销公司与公司全资、控股

子公司的企业债券；10）办理经批准的保险经纪业务；11）提供公司产品的买方信贷、融资租赁服务；

12）根据公司的需求和实际情况，为公司提供不同主题的金融培训和信息咨询服务；13）其他服务：财

务公司将与公司共同探讨新的服务产品和新的服务领域，并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为公司提供个性化的

优质服务。

（2）财务公司在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业务时，承诺遵守以下原则：

1）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条件均不逊于其为其他陕煤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同种类金融财

务服务的条件，亦不逊于当时其他金融机构可为公司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的条件；

2）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利率下限，亦不低于

财务公司吸收其他陕煤集团同类成员单位同种类存款所确定的利率及不低于一般商业银行向公司提

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3）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贷款规定的利率上限（如

有），亦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他陕煤集团同类成员单位发放同种类贷款所确定的利率及不高于一般商

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4）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应不高于（或等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

务费用水平。

（3）协议有效期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在有效期届满之前30天，如任何一

方未向对方提出终止协议的要求，本协议自动续展三年，上述展期不受次数限制。

（4）协议自下列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2）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本协议；3）财务公司有权机关批准本协议；4）2024年1月1日。

4.公司与善美保理签署的《保理服务协议》

依据公司与善美保理签署的《保理服务协议》，善美保理向公司提供保理服务，该协议的主要条款

如下：

（1）善美保理向公司提供的保理服务内容为：善美保理建设并运营“善美E融”平台，在协议约定

的期限及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可在“善美E融”平台向其供应商开立单笔或多笔基于双

方合同项下应付账款的电子信用凭证（以下简称“善美融单”）。善美融单到期前，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的供应商作为善美融单持有人可将其进行全部或部分转让或向善美保理申请善美融单融资；善美

融单到期时，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根据“善美E融”平台的通知按时足额向善美融单持有人支付应付

账款。

（2）善美保理在为公司提供保理服务业务时，承诺在符合相关监管机构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

前提下，参照独立第三方保理公司向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同种类服务所确定的融资费用并按一

般商业条款进行商定。当独立第三方保理公司提供同种类服务所确定的融资费用难以询得时，融资

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进行浮动。

（3）协议有效期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在有效期届满之前30天，如任何一

方未向对方提出终止协议的要求，本协议自动续展三年，上述展期不受次数限制。

（4）协议自下列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2）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本协议；3）善美保理有权机关批准本协议；4）2024年1月1日。

5.公司与香水河矿业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供应协议》

依据公司与香水河矿业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供应协议》，香水河矿业向公司（含公司全资、控股子

公司，下同）提供产品和服务，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香水河矿业向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面煤、原煤、块煤、焦煤、白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

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公司向香水河矿业提供烧碱、盐酸、次氯酸钠、水泥、煤焦油、白

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

（2）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须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确定：1）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

政府定价；2）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4）前三者都没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可按照协

议附件所列的定价依据执行；5）凡采用代购方式购入或销售的，代购方必须具有价格优势，收取的费

用不得高于市场价。

（3）协议有效期为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若双方未提

出异议的，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每次延长期限为三年。

（4）协议在如下条件均满足时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2）双方在本协议

上加盖公章；3）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协议；4）2024年1月1日。

6.公司与精益化工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供应协议》

依据公司与精益化工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供应协议》，精益化工向公司（含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下同）提供产品和服务，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精益化工向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原煤、块煤、甲醇、氨水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

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公司向精益化工提供烧碱、盐酸、次氯酸钠、水泥、煤焦油、白灰及其它

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

（2）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须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确定：1）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

政府定价；2）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4）前三者都没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可按照协

议附件所列的定价依据执行；5）凡采用代购方式购入或销售的，代购方必须具有价格优势，收取的费

用不得高于市场价。

（3）协议有效期为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若双方未提

出异议的，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每次延长期限为三年。

（4）协议在如下条件均满足时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2）双方在本协议

上加盖公章；3）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协议；4）2024年1月1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有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持续开

展。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均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没有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